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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生态农庄” 稳赚不

赔？ 高额利息躺着就赚？ 男子盯准

周边村庄的老年人， 鼓吹项目前景

优越还有高额返利， 吸引农户购买

理财项目。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院最终以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黄某某有期

徒刑 8个月， 缓刑 1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同时判处合作社罚金 4 万

元。

2017 年至 2019 年， 黄某某在

经营某农业合作社期间， 资金周转

遇到问题， 于是打起了周边农户

“荷包” 的小心思。

黄某某在镇中心的黄金地段设

置了合作社的办公室， 然后通过投

放广告、 熟人介绍、 口口相传等方

式吸引周边农户入股其合作社的

“生态农庄” 项目， 鼓吹项目前景

优越， 同时承诺年化收益 6%、 保

本付息、 随存随取、 稳赚不赔。 在

农户“入股” 时， 黄某某会让员工

开具正式的“股金单”， “股金单”

外观同银行存款单高度相似， 使得

农户对投资行为深信不疑。

而且， 黄某某把目光主要瞄准

了周边村庄的老年人， 特别是子女

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 他还时不时

对这些老年人嘘寒问暖， 或者以时

常赠送些小礼品等方式降低老年人

的戒备心， 为了展现“实力”， 黄

某某还会召开股东年会， 让老人帮

助其进一步推介。

2019 年年底， 黄某某在返还

一小部分“股金” 后， 便以合作社

经营困难为由， 拒绝归还剩余的投

资款， 在农户多次讨要无果后， 只

得向公安机关报警。

崇明检察院经审查认定， 黄某

某、 某合作社在明知其单位未取得国

家金融监管机关批准的从事金融业务

资质情况下， 仍然以高额利润为诱饵

非法吸收周边公众存款， 崇明检察院

遂将黄某某、 某合作社以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近

日， 崇明法院经过审理， 最终作出如

上判决。

合作社里购买理财项目还有高额返利？
男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男子攀爬阳台入室盗

窃， 却不慎将手机遗落窗台， 民警根

据手机将他抓获。 近日， 宝山区人民

检察院对这起盗窃案提起公诉， 被告

人张某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7 个

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今年 3月一晚， 桂女士回家发现

卧室衣柜被打开， 里面几个包都被翻

过，抽屉也被打开，两个红包和钱包中

的现金都不见了。令桂女士意外的是，

在阳台窗户上还多了一部黑色手机。

桂女士报警后， 民警根据现场遗

落的手机进行调查， 手机号实名登记

信息为张某某， 经查看监控发现， 张

某某出现在案发周围。

张某某到案后， 交代当天到案发

附近，看到二楼桂女士家没装防盗窗，

便翻墙进入小区， 通过攀爬楼下防盗

结构，从阳台进入桂女士家，没想到进

去时不慎将放在口袋中的手机落在现

场，他偷了1000多元现金后就离开了。

宝山检察院认为， 张某某曾因犯

盗窃罪被多次判刑， 又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入户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盗窃

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盗

窃罪对张某某作出如上判罚。

虚构病症骗配管控精神药品倒卖被判刑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明知某处方系国家

管控二类精神药品， 仍接受跑腿

订单， 虚构病症从医院骗配该药

品并加价倒卖。 近日， 闵行区人

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打击涉毒品

犯罪典型案例。 闵行区人民法院

最终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孙某某有

期徒刑 3年 3个月， 并处罚金。

2021年 8月至 10月， 孙某某

以牟利为目的， 在明知某处方药

系国家管控二类精神药品情况下，

在某电商平台接受跑腿订单， 虚

构病症从医院骗配该药品， 先后

多次加价数倍出售给购买者用于

吸食。 2021年 10月， 孙某某在明

知购买者王某某用作毒品吸食情

况下， 仍将事先从医院骗配的药

片加价数倍贩卖给王某某， 被公

安机关当场抓获， 并被缴获 3 盒

共 34粒药片。

闵行检察院后以贩卖毒品罪

对被告人孙提起公诉。 闵行法院经

审理后，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孙某某

有期徒刑 3年 3个月，并处罚金。

闵行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表示，

涉及电商平台、 跑腿接单等新业

态犯罪隐蔽性强， 打击难度大。

为此， 闵行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依

托侦协机制畅通案件信息共享、

侦办进展通报的渠道； 落实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提前介入机制， 通

过查阅案件材料、 听取案件介绍、

参加案件讨论等方式， 共同判研

犯罪定性、 证据要求和法律适用，

从审查角度针对性地提出侦查取

证意见， 形成互相支持、 同向发

力的打击犯罪格局。

同时， 闵行检察院充分发挥

审前主导责任， 认真研究、 准确把

握涉新业态毒品犯罪立案条件和证

据标准； 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收集电

商平台交易记录、 医院开药记录，

规范提取数据， 查明交易方式； 借

助联席会议、 听庭评议等方式， 与

公安机关共同总结办案经验， 研究

涉新业态犯罪的立案标准、 证据收

集和法律适用等重点、 难点问题，

系统提升办案质效和执法能力。

涉新业态犯罪表现形式复杂多

样， 监管机制难以及时跟进。 闵行

检察院坚持问题导向， 敏锐捕捉案

件背后的监管盲区， 开展溯源治理，

尽早切断犯罪渠道， 提升社会管理

能力。 同时， 通过制发检察建议、

情况通报等方式， 会同行政监管部

门摸排风险隐患、 开展行业治理，

进一步明确电商平台等经营者的主

体责任， 助推新业态管理优化升级。

入室盗窃却将手机遗落现场
男子获刑7个月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擅文

本报讯 购买毒品后为逃避追

查， 男子肖鹏 （化名） 与毒贩 （正在

追查中） 商议将冰毒藏匿于化妆品盒

内以快递形式邮寄， 该快递在途经青

浦区时被公安机关缴获。 经青浦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肖鹏提

起公诉， 近日， 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8个月， 并处罚金 5000元。

2021 年 4 月 21 日， 青浦公安分

局在办理一起朱姓男子 （另案处理）

吸毒案中， 发现其毒品全部来自于另

一名叫肖鹏的男子。 经侦查， 2021

年 7 月 30 日， 警方在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将肖鹏抓获。

肖鹏是一名长期吸毒人员， 2019

年， 他与朱姓男子相识， 肖鹏也多次

将自己购买来的毒品转卖给朱姓男子

吸食。 2021 年 3 月， 肖鹏的毒品存

货即将用完， 他联系“供货商” 购买

了 1克冰毒。 为防止被警方察觉， 两

人商议将毒品用塑封包装后， 塞入一

罐化妆品内， 并在空隙部分填入化妆

品液体， 从外观上看难以察觉。 两人

认为万无一失， 通过快递将其邮寄。

但这一切行为未能逃脱警方的追

查， 快递在邮寄至青浦区时被警方查

获。 经审查， 肖鹏的行为已触犯刑

法， 遂对其提起公诉。

男子利用化妆品运毒获刑

为拖延执行，竟伪造转账凭证！
男子被法院司法拘留加罚款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刘萍 姜叶萌

有人为拖延履行，居然自编自

导一出拙劣骗局，一边伪造银行凭

证虚构名下几十万存款事实，应付

申请执行人的催款，另一边伪造转

账凭证虚构还款事实，应付法院执

行。 日前，“两头骗”的老吴被虹口

区人民法院依法采取司法拘留15

日、罚款3万元的强制措施。

伪装有“家族企业”，欠

下297万余元债不还

申请执行人小汪与被执行人

老吴原是朋友关系。 2017年，老吴

说自己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于是

向小汪借钱并许了可观的利息。 为

了打消小汪的顾虑，老吴带着他参

观了自己的“家族企业”，不仅如此，

还展示了自己名下的房产信息，小

汪觉得赚点“外快”不亏，于是陆续

向老吴转账了196万余元。 当时双

方未约定还款期限，仅约定利息按

年化36%计算，一年结算一次。

第一年结算时，老吴并未足额

偿付相应利息。 考虑到两人朋友关

系，小汪并未催促老吴支付。 然而

到了第二年，老吴却还是找了各种

借口，不断拖延偿付利息。 在小汪

的多次催讨后，老吴于2020年10月

与小汪签订了《欠款确认书》，明确

欠款金额及已付利息情况并将借

款利息由年利率36%变更为15%。

到了2021年，老吴还是分文未

付，小汪催款无果后，无奈将老吴

诉至虹口法院。

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 老吴承诺于2021年6月20

日前连本带息归还297万余元。 可

是到期后， 老吴却仍旧诸多说辞，

不断拖延履行，小汪只得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为拖延执行竟然伪造

转账凭证

经查，老吴名下无可供执行财

产，而其名下的房产也早在2019年

8月时出售。 鉴于老吴确无财产可

供执行， 在向其发出限制消费令

后，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

“法官，快，老吴名下有70多万

呢，你们赶快帮我去执行吧！ ”2022

年10月的某一天，小汪突然来院要

求执行并向执行员徐悦展示了一

张银行存款截图。

只见显示为“上海理财金账户

（I类）”的截图记载有银行、姓名、卡

号以及“人民币余额730800.81”等

内容。 截图载明的信息确实很完

整，难道老吴真的有财产可供执行

了？

执行员一边让小汪办理恢复

执行的手续，一边立即动身前往银

行，如果真有这笔钱，就立即执行！

可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银行工作

人员反馈称老吴既无存款也无理

财产品。

执行员随即通知老吴来院谈

话。 谈话中，老吴矢口否认作假事

实，坚称正在积极筹款还钱。 法院

再次对老吴的财产进行了调查，仍

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

线索。 考虑到老吴的情况，小汪决定

再给其一次机会。 双方签订执行和解

协议，约定2023年1月20日前老吴直接

向小汪履行50万元，余款于同年3月前

付清。

今年2月21日， 老吴向执行员提

供一张银行转账的截图，其中显示“交

易时间 2023-02-20 15：38， 交易

金额 500000.00，对方户名：小汪”，

表示已按约履行部分义务。

然而， 当执行员向小汪核实时，

他却很震惊，表示从未收到过老吴的

钱款。 看来老吴并没有好好珍惜小汪

和法院的善意，还用这种拙劣的手段

一骗再骗。 法院依法传唤老吴来院谈

话。

“你到底付钱了没有？ ”“我确实

付钱了。 ”“你把转账记录从手机里调

出来，法院核实一下。 ”“我没带手机，

我肯定还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

了。 你到底有没有还钱，法院去银行

查一下就知道，最后再问你一次，究竟

有没有还钱？ ”

面对沉默的老吴，法院依法对他

进行搜查并发现了他藏起来的手机。

此时，老吴总算意识到自己的欺骗糊

弄不了法院，他承认两次伪造截图的

事实。

老吴伪造截图的行为，不仅亵渎

了司法权威，更是妨碍了执行程序的

正常进行。 鉴于老吴妨碍执行、拒不

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法院决定对他

采取司法拘留15日、罚款3万元的强制

措施。

经训诫，老吴最终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表示悔改，并承诺在拘留结束

后尽能力履行还款义务。 目前，老吴

已经向小汪支付了部分款项。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他自己都在犯罪， 我

想就算我骗他点钱他也不敢报警

……” 犯罪嫌疑人范某某诈骗被害人

彭某 9000 元。 日前， 奉贤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其提起公

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范某某

有期徒刑 6个月， 宣告缓刑 1 年， 并

处罚金 3000元。

2022 年 11 月的一天， 厨师范某

某休息时看到有人在百度贴吧留言，

询问有没有网友能帮忙解冻银行卡。

范某某回复说他能解冻， 并留下了自

己的微信号和 QQ 号。 很快， 被害

人彭某便添加了范某某的 QQ 号和

微信号。 通过聊天， 范某某了解到彭

某的银行卡是因为“跑分” 洗黑钱才

被冻结， 他认为彭某自身在实施犯罪

行为， 就算被骗也不敢声张， 就想忽

悠彭某， 从彭某处骗点钱。

范某某表示需要 9000 元好处费

去打点关系， 彭某因手头没钱， 便请

朋友帮忙转账给了范某某 9000 元。

范某某收到钱后没几天就将对方的所

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我想他是因为涉嫌犯罪， 银行

卡才被冻结的， 我知道他的银行卡是

不能被随意解冻的， 我也没有能力帮

他解冻， 但是我想他自己都在犯罪，

我骗他点钱他也不敢报警， 没想到他

竟然报警了”， 范某某说道。

犯罪嫌疑人范某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他

人钱财，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

法， 涉嫌诈骗罪。 今年 4 月 26 日，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提起公

诉， 法院依法判处范某某有期徒刑六

个月， 宣告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3000元。

目前， 奉贤检察院正在提前介入

彭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彭某

既是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犯

罪嫌疑人， 又是被诈骗的被害人， 检

察机关会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和被骗的

事实， 分别做好起诉和保护工作。

得知被害人也在犯罪就肆意骗钱
男子获刑6个月


